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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运输管理规定 

第一章 辅助运输管理机构及职责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井下辅助运输车辆管理，完善辅助运

输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节 辅助运输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陈志远 

副组长：杨学明 秦刚   

第二节 部门职责 

1、调度指挥中心职责 

调度指挥中心负责辅助运输车辆运行管理工作，其职能： 

（1）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及岗位责任制，并监督其执行情况。 

（2）负责所有车辆的派遣和日常管理，包括车辆日常运行，

维修及安全检查。 

（3）负责协调解决各单位辅助运输中存在问题及安检抽查。 

（4）做好备件计划的申报及审批。 

（5）负责监督胶轮车队的各项内业资料和台账完成，确保

辅助运输安全质量标准化各项工作完成。 

（6）负责运输事故调查。 

2、车队职责 

（1）组织新到或大修车辆检验和验收工作。 

（2）组织辅助运输车辆种类，数量及更新、报废等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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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3）负责矿井车辆定位系统的维护工作。 

（4）配合调度指挥中心对车辆进行完好检查。 

（5）负责胶轮车队车辆大修计划与实施。 

3、安全监察部管理职责 

（1）负责检查入井驾驶员的入井证、驾驶证、技术操作证

及入井携带的必需品。 

（2）负责检查驾驶员违章操作，违章驾驶等。 

（3）负责检查入井车，杜绝不合格车辆入井。 

（4）负责检查运行车辆的超载运输、人货混装、货车拉人

等现象。 

（5）负责检查车辆、设备的入井票据。 

（6）配合调度中心对车辆进行完好检查。 

4、生产技术部职责 

（1）负责道路及巷道维修。 

（2）负责巷道通风条件。 

（3）监督车辆尾气排放超标。 

（4）负责巷道风筒、管道及水袋的悬挂，杜绝车辆碰挂。 

（5）负责瓦斯断电保护检查。 

（6）入井车辆尾气排放CO 测量值不能超过 260ppm 。 

5、项目公司其他部门负有监管职责 

第三节 辅助运输驾驶员操作培训与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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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驾驶员操作培训和学习 

胶轮车队定期组织本队员工集中进行培训及考试。利用班前

会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分析安全状况，总结安全经验，制定安全

措施。 

2、培训内容 

（1）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辅助运输管理制度》等内容。 

（2）机动车的构成和主要功能用途。 

（3）机动车各部位的一般故障判断和排除。 

（4）车辆的一般性保养常识。 

3、考核发证 

胶轮车队驾驶员持有特种车辆驾驶证，经本部门培训考试合

格后，则由公司安监部备案发证。 

第四节 辅助运输车辆安全检查及入井许可证办理 

1、入井车辆只允许柴油车入井，严禁汽油车入井。 

2、所有入井车辆必须带有统一编号的入井许可证。 

3、入井许可证由调度指挥中心、机电部、安全监察部、生

产技术部每月三次抽查车辆完好状况，合格后办理车辆入井许可

证，并签发入井标签，有效期为一个月，发证单位：调度指挥中

心。 

第二章 辅助运输冬季三防专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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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辅助运输安全管理应对冬季低温、复杂气候条件的

反应能力，确保我矿冬季辅助运输安全运行。特制定本措施。 

1. 安监部负责辅助运输冬季三防工作安全措施的监督检查，

在冬季要把“三防”工作纳入日常安全管理范畴，不定期的进行排

查，发现问题，严肃追查处理。 

2、车辆要求： 

（1）所有辅助运输车辆必须将发动机水箱水更换为防冻液，

机油更换为冬季机油，柴油根据室外气温和车库温度选择使用

-10 号或-20 号柴油。 

（2）未加防冻液的车辆停放在温度低于 0℃的地方时，必须

将补水箱里面的水放净，防止余水结冰，损坏车辆。 

（3）随车必须配备 4kg 以上的干粉灭火器，驾驶员必须掌

握灭火器知识，和灭火器使用方法,灭火器应方便地从车辆上取

出使用。 

（4）运行车辆必须保证前后灯光正常，否则不得运行。 

（5）井下运输车辆在同一巷道行驶时辆车间距不少以50 米，

严禁车辆空挡滑行。 

（6）井下车辆在会车速度为5km∕h。 

（7）井下车辆会车时车与车﹑车与两帮之间的距离不的少

于 0.5m，车辆会车时，必须轻车让重车、下行车让上行车、小

车让大车、普通车辆让特种车辆，让车时必须提前 10m 停车关

灯，待车辆安全顺利通过后，停让车辆方可开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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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井下车辆在巷道交叉口﹑转弯处﹑下坡时﹑会车时﹑

必须鸣笛，减速慢行，行车区域内视线不清楚严禁行车，并打开

应急灯。 

（9）井下车辆运行在巷道有作业人员或进入作业区时，应

当注意警示标志﹑鸣笛﹑减速行驶，车速不超过10km∕h。 

（10）在雨雪淤泥结冰路面运行时必须进行洒盐或车辆安装

防滑链车速不得超过5km/h。 

（11）遇到行人时，所有车辆必须提前减速运行确认安全方

可通过，结冰路面必须停车避让。 

（12）在结冰路面行驶，起步时油门不宜过大、防止车轮原

地滑转或侧滑。如起步困难，可在驱动轮下铺垫辅助物提高附着

力、然后起步。 

（13）在巷道转弯时提前减速鸣笛，确保无人无障碍物时方

可缓行通过。 

（14）无特殊情况，胶轮车严禁互相超车，确需超车时，前

车必须停车后方可超越通行。     

第三章 辅助运输车辆外修管理规定 

为了加强对辅助运输车辆外修的规范管理，节约外修费用，

保持良好车况，进一步控制车辆的外修频率，降低车辆的外修成

本，提升企业内部管理，使辅助运输的车辆外修业务更加规范化。

特制定辅助运输车辆外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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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外修的车辆必须按车辆维修要求，到合同指定的地点

进行维修。 

二、车辆维修必须遵守应修必修，修必修好的原则，保证车

辆维修后合格。 

三、车辆外修必须坚持逐级申报。 

1. 根据《生产车辆内部维修目标责任管理办法》规定，辅

助运输车辆外修内容为：校油咀、校油泵、钣金、喷漆等（胶轮

车队维修班无法维修的项目） 

2. 需要外修的车辆，首先由维修班申报，并经维修班队长

鉴定并确认后，按照辅助《生产车辆内部维修目标责任管理办法》

规定属于外修的业务，由辅助运输负责人根据该维修的项目，填

写外修单。 

3. 外修指定维修厂不得少于两家，且有同等资质及维修合

同。外修前必须询报价，同等条件下，价格低者优先维修。 

4. 车辆外修费用在壹万伍仟元/车次以内，由维修班负责人、

车队队长、辅助运输助理、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签字后方可外

修；外修费用在壹万伍仟元/车次至叁拾万元/车次以内，由维修

班负责人、车队队长、辅助运输助理、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

总经理、董事长签字后方可外修；外修费用在叁拾万元/车次以

上，则需由矿方进行招标外修。严禁先外修后报批，违者拒付维

修费。 

5. 特种车辆大修，由车队、机电部确定方案，报公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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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审批后方可大修。 

6. 车辆外修时，将开好的外修联系单交给外修负责人，外

修人员必须按照派修单上指定的项目和维修条件进行维修，驾驶

员或辅助运输负责人必须在现场负责检查监督，特别是关键部位

和该调换的配件是否属于正厂品牌，外修所需用的配件等是否达

标。修完后，由辅助运输安监人员负责检查验收，验收主要内容

为： 

（1）该修的项目是否进行了维修。 

（2）调换的配件是否与外修联系单需求一致。 

（3）外修质量是否达标，修理是否超时。 

（4）在检查验收中，如发现修理有质量问题，要及时向修

理厂家指出和交涉，督促维修厂做返修整改处理。如车辆出现重

大质量问题或超时，则拒付维修费，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

部赔偿。 

7. 辅助运输安监人员必须认真负责、严格把关、从严验收，

坚决执行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 

 

第四章 辅助运输车辆运行管理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井下无轨胶轮车辆的运输管理，保证

车辆安全运行，降低车辆运输频率，降低车辆费用消耗，高效率

的完成运输工作任务。具体车辆管理规定如下：  

第一节 人车运输时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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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班： 6 时 30 分开始发车，末班车在 8 时 30 分发出，

最迟延长 30 分钟。 10 时至 11 时地面发人车两趟，升井末班车

最迟到地面时间为 12 时。 

中班： 14 时 30 分开始发车，末班车在 15 时 30 分发出，

井下最迟 16 时 30 分开始升井。 

夜班：  22 时 30 分开始发车，末班车在 23 时 30 分发出，

井下最迟 0 时 30 分升井。 

2. 乘车人员必须听从驾驶员指挥，开车前必须将车门关好，

车辆开动前驾驶员须向乘车人员鸣笛警示，得到乘车人员确认后

方可行驶。 

3. 车辆行驶中和尚未停稳时，严禁上、下车和在车上站立，

严禁扒车、跳车，乘车人员身体各部位及所携带的工具严禁露出

车外。 

4. 乘车人员必须听从驾驶员管理，在指定位置乘坐，严禁

在车上打闹、喧哗。 

第二节 材料车运输规定 

为了提高材料车使用效率，降低材料车消耗，减少材料车费

用，车队相关负责人必须对材料车使用进行把关，合理使用材料

车类型，严禁大车小用，占用车辆。各区队支护材料及小型配件

由区队小四轮运送，各区队小型配件或材料低于 1000kg/件、次，

必须由各自区队车辆运输，小四轮必须按照规定吨位装运，严禁

超载运输，大于 1000kg/件、次的小型配件或材料由车队材料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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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运输前开好派车单，填写好装卸材料地点，并由调度指挥

中心及相关领导审核签字后，方可用车。车队驾驶员严格遵守《辅

助运输管理规定》，在装卸材料时必须将车辆熄火，严禁货车载

人、超速行驶、强行超车，严禁长距离倒车，遇到比较复杂的环

境下或倒车较为危险情况下，需立刻停止倒车。  

第三节 铲板车运输规定 

为了加强铲板车使用用途，减少铲板车运行频率，降低铲板

车配件消耗，禁止车辆大材小用，杜绝铲板车空跑现象。现将铲

板车运输规定如下： 

1. 每天召开调度会时，需用铲板车的区队提出铲板车使用

申请及办理派车单，并说明运输装卸设备、材料名称及运输地点，

经调度室主任批准后方可使用。尽量往返运输，避免单趟空载行

驶，严禁往返空载行驶，合理使用铲板车。 

2. 严禁人货混载，严禁车辆超载运行（铲板车额定载重为

40 吨）。 

3. 运送设备、大型材料必须捆绑牢固，拉运易滚动物件时

必须采取防滚动措施。 

4. 超长、超宽、超高物件及大型设备必须设置警示标志。 

5. 大型设备、超长物料要使用专用车辆运输，装车时重心

要适中，前后左右凸出的物料要保持平衡、绑绳要牢固，同一车

装有两件以上的物料时，必须有防滑物件相对滑动措施，必须有

专人检查、验收装车情况，不符合装车要求时，不准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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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遇到巷道作业人员或者等车人员时，应提前五十米减速

鸣笛，距离人员5 米必须停车，确认人员躲到安全地点或通过时

方可行车。 

7. 装卸大型设备时，指挥人必须站在半径以外的安全距离

进行指挥。 

8. 驾驶员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密切注意运行情况，利

用灯光、喇叭配合运输。 

9. 超过巷道断面技术参数的大型设备必须解体运输。 

第四节  指挥车运输规定 

为了规范指挥车运输管理，降低指挥车费用消耗，加强指挥

车使用范围。指挥车辆管理规定如下： 

1. 为了不影响井下生产，除井下急需使用的小型配件、急

需下井处理事故人员、井下受伤人员、运送井下火工品等，用车

需经调度指挥中心派车，人车运行时间段（除总经理、董事长及

特殊情况外）禁止使用指挥车接送人员。 

2. 项目公司部门经理以上人员，如遇无人车运行时，方可

通过调度室派用指挥车。 

3. 如遇上下井人员剩余 5 人（含 5 人）可使用指挥车，正

常情况下上下井人员，禁止使用指挥车。 

5. 无特殊情况禁止跟、带班人员带着指挥车跟带班。 

6. 严禁跟班人员私自驾驶指挥车跟、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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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辅助运输车辆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第一节 人车、材料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一﹑ 上岗条件 

1. 驾驶员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2. 驾驶员必须熟悉掌握车辆结构、原理及维护保养基本常

识。 

3. 驾驶员劳动保护用品必须穿戴齐全。 

4. 必须熟悉路线范围﹑巷道参数及支护形式，掌握各种安

全标志和信号的有关规定。 

二、 准备工作 

    1. 启动前的检查： 

1) 外观检查、检查机壳、轮胎等有无损坏； 

2) 发动机油位检查，用油尺检查油位，如油位低，可补入

合格的油脂至油标尺位； 

3) 用油标尺检查液压油位； 

4) 用油量表检查油箱油位； 

5) 清理空气滤清器的灰尘； 

6) 检查轮胎螺丝是否有松动； 

7) 检查气压表读数规定值； 

2.  启动后检查： 

1) 检查指示灯情况，再检查大灯及转向和倒车灯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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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各压力表是否在规定值； 

3) 检查喇叭； 

4) 检查工作制动闸和停车闸的操作； 

5) 通过目测、耳听，检查柴油机工作是否正常，如有不正

常情况，需做及时处理； 

6) 检查各系统是否完好； 

7) 确认机动车无问题后方可准予进入运行状态； 

8) 检查前进∕后退操作杆是否灵活可靠； 

三、 操作规程 

经检查车况良好后，进行以下启动操作： 

1. 将启∕停开关达到启动位置，将挡挂到1 档； 

2. 将前进∕后退打至中间位置； 

3. 按下启动按钮,启动发动机； 

4. 如果启动失败，需从新按按下启动∕开关，使其停止十五

秒后，重新启动； 

5. 启动发动机后必须检查各仪表及保护系统处于正常状态； 

6. 完成启动后，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右脚踩住刹车然后选择前进和后退档； 

2) 选择第一档传动； 

3) 并松开紧急刹车制动闸； 

4) 右脚松开刹车，然后踩大油门以增大发动机速度； 

五﹑ 行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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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行车辆必须保证前后灯光正常，否则不得运行。 

2. 在同一巷道行驶时辆车间距不少以 50 米； 

3. 每年至少一次车辆制动调试，并符和调试要求； 

4. 当瓦斯浓度超标时，应立即停车并熄火，查明原因，待

瓦斯浓度不超限时，方可行车。 

    5. 司机操作中应做到； 

（1) 根据运输任务的性质来选择车型； 

（2) 严格执行本规定对各类胶轮车行驶速度的限制； 

    6. 车辆起步前﹑交叉口﹑转弯处必须鸣笛警示，确认周边

无人方可行车。倒车时必须开启倒车声光报警装置，确认无人后

方可倒车。 

7. 巷道交叉口、转弯处﹑下坡时、会车时、行车区域内视

线不清楚时，应鸣笛，减速慢行。 

8. 运行巷道有作业人员或进入作业区时，应当注意警示标

志﹑鸣笛﹑减速行驶，车速不超过10km ∕h。 

9. 车辆通过施工地点时要鸣笛﹑减速慢行，在施工点 5 米

前停车，确认施工人员躲避到安全地点后，方可通过。 

10. 下坡时车速应控制在 20km ∕h 以内，严禁熄火或者空挡

滑行。 

11. 同向行驶车辆平路运行间隙不小于 50 米，坡道行驶安

全距离不小于 100 米。 

12. 在巷道内发生交通事故时，前后 30 米内外设置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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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牌，并立即向调度室汇报，调度室及时通知相关部门，积极

组织处理。 

 

第二节 多功能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一、一般规定 

1. 驾驶员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 

2. 驾驶员必须熟悉掌握车辆结构、原理及维护保养基本常

识。 

3. 驾驶员劳动保护用品必须穿戴齐全。 

4. 驾驶员必须熟悉行车路线及路面状况。 

二.、车辆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1. 检查车辆外观，察看车身、机体、轮胎等有无变形、损

坏部位，如有异常及时汇报进行处理。 

2. 检查灭火器是否齐全、完好。 

3. 检查变速箱油位（8#液力传动油），油位应保持在油尺“高”

和“低”标志之间。 

4. 检查净化箱水位，水位加满为准。 

5. 检查机油位，油位应保持在油尺“高”和“低”标志之

间。 

6. 检查燃油箱中柴油油位，燃油箱内油量应加满为准。 

7. 检查发动机水箱冷却水位，水位应加满为准（注意此系

统有时有后力，开盖时防止喷溅伤人）,及防爆补水箱水位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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